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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開會程序 

 

瑞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 宣布開會 

- 主席致詞 

- 報告事項 

- 承認事項 

- 討論事項 

- 臨時動議 

-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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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開會議程 

瑞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時間：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竹市東區工業東二路 1 號會議室(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生活館)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一、宣布開會(報告出席股數)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 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 

(二) 一一三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 一一三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 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 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 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表案 

五、討論事項 

(一) 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二) 解除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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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 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            

2024 年全球經濟面臨通膨處於高檔的壓力，各國央行升降息步調不一致，地緣政治和戰
爭持續緊張等挑戰，除 AI 相關領域蓬勃發展外，消費性產業如智慧手機、電視、電腦等皆無
明顯成長，汽車產業也僅能維持原有的規模。本公司在外部環境諸多不確性中展現韌性，憑
藉大尺寸產品的堅實基礎、專注深耕 AMOLED 技術、前瞻佈局車載產品，以及敏捷應對市
場變化的能力，締造年營收歷史次高的亮眼表現。2024 全年合併營收達新台幣 243.77 億元，
較上年度成長 32.9%；整體毛利率上升至 30.0%；全年合併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0.99 億元，
較上年度成長 45.5%，基本每股盈餘 27.67 元。這是全體同仁共同努力的成果，更是對公司
營運策略的肯定。 

顯示器產業仍處於技術快速迭代、應用擴張的局面。AMOLED 面板在智慧型手機與穿戴
市場的滲透率已超過 50%，其應用範圍亦逐步擴展至平板電腦、IT 及車用領域。車用顯示器
的市場需求日益增加，大尺寸化趨勢明顯，特別是在導航、娛樂和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
方面的應用，推動高亮度、高對比及性能更優越的顯示技術發展，並且促成觸控與顯示驅動
整合（TDDI）技術，簡化顯示模組的複雜度、強化用戶的體驗並提升面板整體的價值。LCD
顯示器則持續追求低功耗、高畫面更新率與尺寸大型化等方面的技術發展，帶來更為豐富的
視覺體驗。 

此外，隨著人工智慧（AI）技術的迅速發展，AI PC 和 AI 手機也成為市場上的新興焦點。
AI PC 運算能力的提升，提供各種新應用的發展，提升使用者的工作效率與娛樂體驗。在可
預見的未來，AI agent 將成為個人智慧助理，提供各類應用及服務的整合，也影響智慧型手
機產業發展及相關生態系的變化。我們也將持續關注產業動向，並且投入資源以帶來更多成
長的機會。 

本公司致力於佈局 LCD、AMOLED、Micro LED 和膽固醇液晶（CH-LCD）等多種顯示
技術，並且不斷的因應市場需求，開發高刷新率、低延遲與低功耗技術，提供更流暢且細膩
的動態視覺體驗。除了提供顯示驅動（Driver） IC、時序控制（TCON） IC、電源管理（PWM） 
IC 及人機介面的觸控（Touch） IC 等單顆晶片外，更因應市場需求推出整合型晶片，如：
TDDI、TED、LTDI 等解決方案。我們持續創新與優化技術，並且掌握市場趨勢與客戶需求，
推出業界領先的創新解決方案，以滿足客戶的期待與信任。 

在 ESG（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方面，本公司首次參加 2023 年「公司治理評鑑」，即
名列上市公司第二級距 6%~20%，彰顯公司的治理績效。同時，本公司研發的雙穩態膽固醇
液晶驅動晶片及時序控制晶片（CH-LCD Driver IC/TCON），榮獲 2024 年顯示器元件產品技
術獎，雙穩態膽固醇液晶顯示是一種極為省電的顯示技術，這不僅是技術能力的肯定，更是
展現公司在永續發展創新領域持續投入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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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25 年，本公司將持續秉持 ESG 的發展目標，致力於環境永續、社會責任與卓越
治理的實踐。我們將深化與客戶的協同發展、與供應商夥伴的鏈結合作，維持供需的穩定與
敏捷彈性，以應對市場不確定性帶來的挑戰；我們也會佈局供應鏈的多元組合，強化供應鏈
韌性，提升風險衝擊的應變能力；同時我們也積極佈局新世代前瞻技術，推動新製程的升級，
保持領先的競爭優勢。我們將透過技術創新、永續經營提升公司價值，為所有股東創造長期
穩健的回報。我們堅信，唯有實現經濟效益與永續經營的平衡發展，才能在不確定的全球環
境中脫穎而出，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敬祝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事長暨執行長  黃裕國 

 

經理人          林文聰 

 

會計主管        林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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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一三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其中財
務報表已委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鄭安志會計師及呂倩慧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
具查核報告書在案。前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
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
敬請鑒核。 

 

此 致 

瑞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召集人：鄭煒順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三) 一一三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一一三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別提撥為新台幣 424,658,083 元及 18,943,435
元，與一一三年度認列之費用金額無差異，並全數以現金發放。 

(四) 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1. 依公司章程第十九條之一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將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
發放現金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2. 一一三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2,098,988,926 元，本次盈餘分派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
1,683,986,017 元，分派現金股利，每股配發新台幣 22.2 元，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
止，元以下無條件捨去，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
金股利分配總額。 

3. 本次現金股利發放授權董事長另訂配息基準日及發放日等相關事宜；嗣後如因本公司
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變動，致使配息比率發生變動時，亦授權董事長按配息基準日本公
司實際流通在外普通股數量調整配息率。 

 

5



 

 

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 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並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鄭安志會計師及呂倩慧會計師查核竣事。 

 二、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前開財務報表，呈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並出

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三、 營業報告書(P.3)、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P.5)、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請參閱附件一~附件二(P.8-P.25)。 

決  議：  

■第二案■ 

案  由： 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表案，提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請參閱附

件三(P.26)。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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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 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為配合法令規定，依據金管會 113 年 11 月 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5442 號令，

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P.27)。 
決  議： 

■第二案■ 

案  由： 解除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案，提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

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

董事之行為，爰依法提請本次股東常會同意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

制，請參閱附件五(P.28)。 
決  議： 
 
 

 
臨時動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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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ĕÆđĒ`��證ĕ，ě¹º階ƍƚnƘƙÝ®�計ðñ`適ë~，Ú�ƭ����Ƙ

ƙÝ®`能/½能Hç重pƲƼ`�Ů�ŗîŚśĦá重p{|}~，ùŀƽ論Î¤�計

�若認Ė該û�Ů�ŗîĦá重p{|}~，j須Ç����Éš醒��財���ƭn者

ǂØ��財���`�關�露，�Ç該û�露�Ą{適ëĲgį��Ø見Î¤�計�`ƽ

論�Úǃ至����aÆđĒ`��證ĕĖðñÎƥ���Ů�ŗî½能¿致����{

Ìƅ�ƘƙÝ®`能/Î�

F?評x��財���¥ÛÜ�關附註ª`ĝ體表達?ƽǄ�żǅ，Ú���財���Śśêë

表達�關����ŮÎ

L?ěÇ集ǇżǈĠƄ體`財�資訊đĒ足ē�適Ĕ`��證ĕ，Úě��財���表ėØ

見Î¤�計�負責ě集Ǉ��ƇŮ`ę¿?·¸�÷行，æ負責ğĠ集Ǉ��Ø見Î

¤�計�與ƎºģƏĤ通`�項，ÛÜÆ規ǉ`��ćǊ�Ĳ間，Ú�重p��eU¥Û

ÜÇ��過cÉÆ辨認`ż部ūű顯著ǌ�ªÎ

¤�計�ƗǍƎºģƏšƉ¤�計�Æ隸Ą��ÆòąĆ~規ć`�¼Ê遵ź�計�職�

道Ċ規ćÉ�關ąĆ~`聲C，æ與ƎºģƏĤ通Æ�½能被認Ė�ƫ響�計�ąĆ~`關�

����項¥ÛÜ�關防護Ǒǒ）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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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ǔ與ƎºģƏĤ通`�項É，ů}ě���� !""#$%��財�����

`關鍵���項Î¤�計�Ç����ÉǕC該û�項，除非Ʀǖ{ê許�開�露Ï}�項，

�áǘǙ見ŗîü，¤�計�ů}{Ç����ÉĤ通Ï}�項，Ģ½�º預bÐĤ通ÆHç

`負面ƫ響pÇÆǚ進`�ǛǜOÎ

ǝ�Ǟ�ǟ���聯�����計�������Æ

�7計7�：

證å�¹ǡ關
�Ǣô證ǣ號

：
金¹證öǤÀ1060005191號
金¹證öǤÀ1040007866號

 ! ""E $ & § &�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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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4000 ( ( ) ) $24,376,802 100 18,346,622 100
5000 ( ( ) ( ) ( ) ( ) ( ) ) 17,063,862 70 13,035,858 71

7,312,940 30 5,310,764 29
( ( ) ( ) ( ) ( ) )

6100 599,798 3 438,886 2
6200 556,897 2 414,904 2
6300 3,957,835 16 3,049,448 17
6450 69,827 - 28,980 -

5,184,357 21 3,932,218 21
2,128,583 9 1,378,546 8

( ( ) )
7010 56,581 - 28,720 -
7020 117,369 - 10,212 -
7050 (17,023) - (8,202) -
7100 139,468 1 137,465 1

296,395 1 168,195 1
2,424,978 10 1,546,741 9

7950 ( ( )) 325,989 1 103,950 1
2,098,989 9 1,442,791 8

8300
8310
8311 ( ( )) 708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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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6,091) (1) (70,094) -
8349 ( ( )) (11,744) - (19,086) -

(73,639) (1) (51,034) -
8360
8361 2,508 - (1,227) -
8399 ( ( )) 502 - (245) -

2,006 - (982) -
8300 (71,633) (1) (52,016) -
8500 $ 2,027,356 8 1,390,775 8

( )( ( ))
9750 $ 27.67 19.02
9850 $ 27.25 18.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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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 2,424,978 1,546,741

190,945 209,369
199,010 163,796
69,827 28,980
(7,447) (833)
17,023 8,202

(139,468) (137,465)
(813) (12,176)

(11,092) (680)
(107,314) 50,869
402,766 129,915
613,437 439,977

109,000 (275,450)
(746,913) (114,787)
(182,426) 1,626,236
35,095 (992,031)
(11,139) (20,038)
(231,081) (152,794)
540,986 1,316,460
606,554 (1,541,089)
120,076 (153,493)
733,513 286,484
3,158,491 1,833,225
135,842 135,886

813 12,176
(17,400) (7,677)
(325,116) (295,657)
2,952,630 1,677,953

(256,160) -
32,204 31,205
13,012 -
(35,000) -
(120,109) (355,616)
11,545 762

(347,760) (187,117)
(36,083) 75,060
(206,302) (1,421,566)
(944,653) (1,857,27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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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3 112

(466,230) 564,095
(277,450) (304,872)
(7,879) (7,388)

(1,152,999) (3,110,064)
(1,904,558) (2,858,229)

1,829 (920)
105,248 (3,038,468)
5,380,259 8,418,727

$ 5,485,507 5,380,2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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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鼎��股
�限��董��6�鑒：�

��¦見

	鼎��股
�限����  !"$  %"�%¨!� ^]資D負F表，��� 

 !"$  %" ¨ ^至�%¨!� ^]IJKL表>NL變P表$R金T量表，«$

�體財���附註¬­®重m�計nopq¯，�°±�計���²�³

´±�計�]¦見，µ開�體財���·¸�重m¹面�´º證¼b行�財���½製f

g½製，足«ÀÁ表達	鼎��股
�限����  !"$  %"�%¨!� ^]財�

ÃÄ，���  !"$  %" ¨ ^至�%¨!� ^]財�ÅÆ$R金T量³

��¦見]ÇÈ

±�計��´º�計�É託��Ë證財��表規g$Í計fgÎ行��ÏÐ³±�計�Ñ

該ÓfgÔ]責Ö×Ñ�計����體財���]責ÖØ進 Ú說s³±�計�¸隸Ü��¸

ÉÝÞ|規ß]�àá´�計�職�道ä規ß，與	鼎��股
�限��æç超éÝÞ，êë

行該規ß]��責Ö³±�計��ìáíî足ï$適ð]��證ñ，«Ðò表ó��¦見]Ç

È³

關鍵���項

關鍵���項�õ´±�計�]ö�tu，÷	鼎��股
�限����  !"#�體

財���]��øò重要]�項³該Ó�項áÑ���體財���ù體$úû��¦見]過`

üý«þÿ，±�計�êy÷該Ó�項ĀÝ表ó¦見³±�計�tuÿā通·����µ]關

鍵���項ĂÔ：

 >ă貨]評Ć

�關ă貨]評Ć�計no請詳�體財���附註B¬Q¯ă貨；ă貨]評Ć�計v計$

w設yz{|，請詳�體財���附註H；ă貨評Ć]說s請詳�體財���附註M

¬B¯³

 

附件二：一一三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暨個體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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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項]說s：

	鼎��股
�限��Ċ�ă貨ċ能þčĎK耗>過Đ陳舊�ē-Ĕ銷ĖĆė，而×

ă貨û±ęĚ至ě變RĆė，Ĝ評Ćċ能þ-Ĕ(Dĝ]Ğğ，Ġ�Dĝ過Đ�yġĢJ

-Ĕ，致Dĝ需ĥDĦ重m變P，造û�需ĥ$ĆĨċ能Ô降，Ī致ă貨]û±ċ能�超

過�ě變RĆė]風險，þĜ，ă貨]評Ćĭ試ò±�計�Î行	鼎��股
�限��財

�����重要į評v�項] ³

þÿ]��`a：

±�計�÷µ述關鍵���項]}要��`a­®ı視ă貨ĳ齡�表ĵĶķ_ă貨ĳ

齡變ĸĹú；ı視D銷�議評vă貨ĻĸĹú；評vă貨]評ĆļĽáľ	鼎��股
�

限��Ŀ{]�計no；Î行ă貨ŀŁ|ĭ試，«驗證Ń�ńŅK�]Jņ|³

%>ŇňJ�]ŉŊ認�

�關ŉŊ認�]�計no請詳�體財���附註B¬�B¯ŉŊ]認�；ŉŊ認�]說

s，請詳�體財���附註M¬��¯³

關鍵���項]說s：

	鼎��股
�限��}要ŋ運項9ò顯ó驅P>觸Ő$電�őņŒ體電路Dĝ]開

b>設計$銷Ė，ŋ�ŉŊ認�}�´與Ňň�{]��œŔŕ{³	鼎��股
�限�

�與Ňň訂�yŖ��œŔ]J�，´ñ�關規ß]��œŔ«辨認ŐŘNļĽř轉，Ś

需tuë�ś�$�Ŝ足]Đ點，þĜ，ŉŊ認�·čz]�計_間ò±�計�Î行	鼎

��股
�限��財�����重要į評v�項] ³

þÿ]��`a：

±�計�÷µ述關鍵���項]}要��`a­®ş解êĭ試銷貨$ŉŠÐ�šŢ]

�關ţ部ŐŘ；ş解}要ŉŊ]Ťť$��œŔ；選íŧŨêı視銷貨J��訂Ā$��

ũ證，«評v	鼎��股
�限��ŉŊ認�Đ點ļĽ適Á；選í資D負F表^Ū� Ø

Đ間]ūĝ銷Ė��，ĭ試銷貨ļĽ認�Ñčz_間³

őőņ階ŭ與ŮņĀů÷�體財���]責Ö

őņ階ŭ]責Ö�´º證¼b行�財���½製fg½製ÀÁ表達]�體財���，Űű

ç與�體財���½製�關]Ų要ţ部ŐŘ，«zæ�體財����ă�ĪþÑ舞Ŵ�錯誤]

重myŷ表達³

Ñ½製�體財���Đ，őņ階ŭ]責ÖŸ­®評v	鼎��股
�限��Źź°ŋ]能

.>�關�項]�露，«$Źź°ŋ�計ÇÈ]Żk，除非őņ階ŭ¦žſƀ	鼎��股
�

限���ƁƂŋ�，�除ſƀ�Ɓ�ƃƄēŷ際ċ行]��¹Ɔ³

	鼎��股
�限��]ŮņĀů¬ƇÍ計ƈà�¯負�ƉƊ財��ĪT`]責Ö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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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體財���]責Ö

±�計����體財���]9į，�÷�體財���ù體ļĽă�ĪþÑ舞Ŵ�錯誤]

重myŷ表達íîJņzì，êğƋ����³Jņzì�高#zì，ƍ´ºÍ計fgÎ行]

��ÏÐēƎæ證Ų能Əğ�體財���ă�]重myŷ表達³yŷ表達ċ能ĪþÑ舞Ŵ�錯

誤³Ăyŷ表達]�Ƅ金額�pqƑċJņ預_×Ɠ響�體財���ƕk者¸Ð]°Ɨŕo，

g被認òƋ�重m|³

±�計�´ºÍ計fg��Đ，運kö�tu$ö�ƙƚ³±�計�ŸÎ行Ô�ÏÐ：

 >辨認ê評v�體財���ĪþÑ舞Ŵ�錯誤]重myŷ表達風險；÷¸評v]風險設計$

Î行適Á]þÿ÷o；êíî足ï$適ð]��證ñ«Ðò��¦見]ÇÈ³þ舞Ŵċ能

ƛ$Ɯ謀>ƞ造>Ś¦遺Ơ>yŷ聲s�踰越ţ部ŐŘ，Ś�ƏğĪþÑ舞Ŵ]重myŷ

表達]風險高ÑĪþÑ錯誤者³

%>÷與��Ƥ關]ţ部ŐŘíîŲ要]ş解，«設計ÁĐĹÄÔ適Á]��`a，ƍ�9į

非÷	鼎��股
�限��ţ部ŐŘ]�Æ|表ó¦見³

!>評vőņ階ŭ¸Żk�計no]適Á|，$�¸Ð�計v計與�關�露]Jņ|³

B>´ñ¸íî]��證ñ，÷őņ階ŭŻkŹź°ŋ�計ÇÈ]適Á|，«$ƕ	鼎��股


�限��Źź°ŋ]能.ċ能DĦ重mƚƥ]�Ŕ�ĹÄļĽă·重myz{|，Ð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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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ƕk者ƫ¦�體財���]�關�露，�Ñ該Ó�露�Üy適ÁĐdč��¦見³

±�計�]Ʀ論�«Ƭ至����^¸íî]��證ñòÇÈ³ƍ���Ŕ�ĹÄċ能Ī

致	鼎��股
�限��yġƋ�Źź°ŋ]能.³�

H>評v�體財���¬­®�關附註¯]ù體表達>Ʀƭ$ţƮ，«$�體財���ļĽÀÁ

表達�關��$�Ŕ³

M>÷ÑŻkNLƎ]被�資��]財�資訊íî足ï$適ð]��證ñ，«÷�體財���

表ó¦見³±�計�負責÷該Ó被�資����ƆŔ]õĪ>ƉƊ$Î行，ê負責úû�

體財���]��¦見³

±�計�與ŮņĀůā通]�項，­®¸規Ư]��ßư$Đ間，«$重m��bR¬­

®Ñ��過`ü¸辨認]ţ部ŐŘ顯著Ʋ�¯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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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4000 ( ( ) ) $22,357,561 100 17,604,607 100
5000 ( ( ) ( ) ( ) ( ) ( )

) 15,380,588 69 12,404,946 70
6,976,973 31 5,199,661 30

( ( ) ( ) ( ) ( ) )
6100 564,343 3 413,020 3
6200 527,647 2 397,528 2
6300 3,790,347 17 2,944,489 17
6450 69,827 - 28,980 -

4,952,164 22 3,784,017 22
2,024,809 9 1,415,644 8

( ( ) )
7010 55,903 - 27,136 -
7020 120,711 1 4,300 -
7050 (14,291) - (4,654) -
7070 ( ( )) 98,853 - (33,039) -
7100 138,993 1 137,354 1

400,169 2 131,097 1
2,424,978 11 1,546,741 9

7950 ( ( )) 325,989 2 103,950 1
2,098,989 9 1,442,791 8

8300
8310
8311 ( ( )) 708 - (26) -
8316

( ( )) (86,091) - (70,094) -
8349 ( ( )) (11,744) - (19,086) -

(73,639) - (51,034) -
8360 ( ( ))
8361 2,508 - (1,227) -
8399 ( ( )) 502 - (245) -

2,006 - (982) -
8300 (71,633) - (52,016) -
8500 $ 2,027,356 9 1,390,775 8

( )( ( ))
9750 $ 27.67 19.02
9850 $ 27.25 18.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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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 2,424,978 1,546,741

182,311 203,531
198,969 163,755

69,827 28,980
(7,447) (833)
14,291 4,654

(138,993) (137,354)
(813) (12,176)

(98,853) 33,039
(11,092) (680)

(120,997) 48,046
402,766 130,075
489,969 461,037

109,000 (275,450)
(896,844) 68,176
(322,028) 1,786,517

35,095 (992,031)
(3,839) (17,279)

(231,188) (152,794)
834,344 954,143
586,395 (1,521,376)
110,935 (150,094)
600,904 310,943

3,025,882 1,857,684
135,367 135,775

813 12,176
(14,533) (4,177)

(325,116) (295,657)
2,822,413 1,705,801

(256,160) -
32,204 31,205
13,012 -

(35,000) -
- (91,200)
(108,791) (349,206)

11,545 762
(347,760) (187,117)

(36,083) 75,060
(206,261) (1,421,427)
(933,294) (1,941,92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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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322,363) 452,183
(277,450) (304,872)

(4,989) (3,663)
(1,152,999) (3,110,064)
(1,757,801) (2,966,416)

131,318 (3,202,538)
5,166,983 8,369,521

$ 5,298,301 5,166,9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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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表 

 

瑞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2,601,656,816
加：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708,860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10,603,643
民國一一三年度稅後淨利 2,098,988,926
 

減： 
  提列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 (211,030,143)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82,944,120)
 
截至民國一一三年底可分配盈餘 4,417,983,982
分派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 22.2 元) (1,683,986,017)
 
期末未分配盈餘 2,733,997,965

註：本公司流通在外可參與分配股數為 75,855,226 股。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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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
理由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
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
提撥不低於百分之⼀為員工酬勞及不⾼於百
分之⼀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包
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 

 

前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
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
提撥不低於百分之⼀為員工酬勞及不⾼於百
分之⼀為董事酬勞，前述員工酬勞數額中，應
提撥不低於百分之⼀為基層員工分派酬勞，但
公司尚有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
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配合
法令
修改

第⼆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國九十⼆年九⽉十九⽇。 
第⼀次修正於⺠國九十三年七⽉十五⽇。 
第⼆次修正於⺠國九十五年三⽉⼆十八⽇。
第三次修正於⺠國九十五年十⼆⽉十四⽇。
第四次修正於⺠國九十六年四⽉⼆十六⽇。
第五次修正於⺠國九十六年九⽉十九⽇。 
第六次修正於⺠國九十七年五⽉十六⽇。 
第七次修正於⺠國九十八年六⽉十⼀⽇。 
第八次修正於⺠國九十九年五⽉⼆十七⽇。
第九次修正於⺠國⼀○○年六⽉⼆十⼆⽇。
第十次修正於⺠國⼀○四年六⽉九⽇。 
第十⼀次修正於⺠國⼀○五年六⽉⼆十⼀⽇。
第十⼆次修正於⺠國⼀○八年六⽉十⼆⽇。
第十三次修正於⺠國⼀○九年六⽉⼆⽇。 
第十四次修正於⺠國⼀⼀○年七⽉十九⽇。
第十五次修正於⺠國⼀⼀⼀年五⽉三十⽇。

本章程訂立於⺠國九十⼆年九⽉十九⽇。 
第⼀次修正於⺠國九十三年七⽉十五⽇。 
第⼆次修正於⺠國九十五年三⽉⼆十八⽇。
第三次修正於⺠國九十五年十⼆⽉十四⽇。
第四次修正於⺠國九十六年四⽉⼆十六⽇。
第五次修正於⺠國九十六年九⽉十九⽇。 
第六次修正於⺠國九十七年五⽉十六⽇。 
第七次修正於⺠國九十八年六⽉十⼀⽇。 
第八次修正於⺠國九十九年五⽉⼆十七⽇。
第九次修正於⺠國⼀○○年六⽉⼆十⼆⽇。
第十次修正於⺠國⼀○四年六⽉九⽇。 
第十⼀次修正於⺠國⼀○五年六⽉⼆十⼀⽇。
第十⼆次修正於⺠國⼀○八年六⽉十⼆⽇。
第十三次修正於⺠國⼀○九年六⽉⼆⽇。 
第十四次修正於⺠國⼀⼀○年七⽉十九⽇。
第十五次修正於⺠國⼀⼀⼀年五⽉三十⽇。
第十六次修正於⺠國⼀⼀四年五⽉⼆十八⽇。

增列
修訂
次數
及⽇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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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提請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明細 

 

董事姓名 目前兼任情況 

洪泓杰(註) BHTC GmbH 董事 

註：本公司法人董事-康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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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股東會議事規則 

一、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行之。 

二、 股東或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應辦理簽到，簽到手續以簽到卡代替之；出席股數以繳交之簽
到卡並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三、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四、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
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五、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
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前項主席係由董
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
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六、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七、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
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八、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數及出席股份數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延後次數以二
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組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
第一七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已達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
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七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決議。 

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
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議決不得變更。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式，以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會議未終結前，主席非經議決不得宣布散會；
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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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
序。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
發言內容為準；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
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十一、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
違反本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 

十二、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十三、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四、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
已達可付表決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十五、 議案表決時，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布表決方式及程序，並由主席指定監票及計票人
員，監票人員應有股東身分。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記錄。 

十六、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數過半數之同意
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
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
開資訊觀測站。 

十七、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
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十八、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
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十九、 會議進行時遇不可抗力之情事，主席得裁定暫停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二十、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
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二十一、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
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前項議事錄之分發，
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
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包含獨立董事）時，應揭露
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二十二、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相關辦法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辦理。 

二十三、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二十四、 本規則訂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九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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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公司章程(修訂前)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瑞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定為
Raydium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 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二、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三、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四、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五、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限區外經營)。 
研究、開發、設計、生產、製造及銷售下列產品：  
1、顯示器驅動 IC 
2、顯示器時序控制 IC 
3、電源管理 IC 
4、LED 驅動 IC 
5、觸控 IC 
6、EEPROM 
前項業務之經營應遵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公司得視業務上之必要對外轉投資，且得經董事會決議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
其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規定有關轉投資額度之限制。本公司因業務或投
資關係得對外為背書、保證。 

第四條： 本公司之總公司設在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於必要時，經董事會及主管機關核准後，
得在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之適當地點，設立分公司、分營業所或分事務所。 

第 二 章    股    份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億元，分為壹億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授權
董事會依實際需要分次發行。 
前項股份總額內保留伍佰萬股供發行認股權憑證，得分次發行。 

第六條： 本公司股票採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
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發行之股份，
並依該機構之規定辦理；發行其他有價證券者，亦同。 

第六條之一： 本公司股務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辦理之。 

第七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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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八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
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九條： 本公司如欲撤銷公開發行，除需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外，並應經股東會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股東之親自或代理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通過後，始辦理撤銷
公開發行之相關事宜。 

第十條： 本公司股東之表決權，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一條：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股
東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
出席，其相關事宜悉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 四 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二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董事人數由董事會議定之。本
公司董事中，包含獨立董事至少三人，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
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
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相關法令辦理。 

本公司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之一：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及其成員之職權
行使及相關事宜，依主管機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
選一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十四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董
事因事不能親自出席會議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但代理人以受
一人之委託為限。董事會之召集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其會議召集通知得以書面、
電子郵件或傳真通知方式為之。 

第十五條： 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並參酌國內外
同業水準議定之。 

董事會得決議為本公司董事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六條： (刪除)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十七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 六 章    會    計 

第十八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
求承認。 
一、 營業報告書 
二、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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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
利益)，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一為董事酬勞，但公司
尚有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十九條之一：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百分之十
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列，
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併同累積未分配
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分派之。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
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應由股東會決議；以發放現金為之由董事會特別決議
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之股利政策採剩餘股利政策，視公司目前及未來之投資環境、資金需
求、國內外競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兼顧股東利益、平衡股利及公司長
期財務規劃等。每年就可供分配盈餘提撥不低於百分之十分配股東紅利，其
中發放現金股利之比例不得低於當年度發放現金及股票股利合計數的百分之
十。 

第十九條之二： 本公司以股份或現金發給員工酬勞、發給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依法收買股份轉讓於員工、發行新股時承購依法保留予員工之股份
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及分配方式授
權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決定之。 

第 七 章    附    則 

第二十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或其他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二年九月十九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一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九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二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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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董事持股情形 

⼀、 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國⼀⼀四年三⽉三⼗日)，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758,552,260 元，計 75,855,226 股，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六條規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
有股數為 6,068,418 股。 

二、 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本公司全體董事實際持股情形如下： 

股票停止過戶日期：114 年 3 ⽉ 30 日 

職 稱 姓 名 
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有股數 

股數 持股比率(％) 

董 事 ⻑ 黃裕國 339,406 0.45

董    事 
康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洪泓杰 11,454,429 15.10

董    事 
康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古秀華 11,454,429 15.10

董    事 李錫華 526,290 0.69

獨立董事 鄭煒順 0 0

獨立董事 謝宏波 0 0

獨立董事 周世傑 0 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及成數合計 12,320,125 16.24

註 1： 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二條規定，「選任獨立董事
二人以上者，獨立董事外之全體董事、監察人依比率計算之持股成數降為百分之八⼗」。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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